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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廢電風扇及廢鍵盤)草案總說明

本案係依據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考量應回收廢棄物之目標回收處理量、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成本、回收獎勵金數額、資源化程度、再生料市場價格及稽核認證作業成本、資源回收基金財務狀況及其他相關因素，訂定應回收廢棄物之補貼費率，並送署長核定公告。
本次公告之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草案，包括鍵盤、電風扇等，經第五屆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於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二次臨時會會議討論後，決議如附表之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廢電風扇及廢鍵盤）草案，並預定自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實施。
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廢電風扇及廢鍵盤)草案

	公告
	說明

	主旨：公告「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廢電風扇及廢鍵盤）」
	本公告之主旨

	依據：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管理辦法第四條。
	本公告之法源依據

	公告事項：
	

	一、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廢電風扇及廢鍵盤），如附表。
	補貼費率表詳如后附

	  二、本公告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實施。
	明定施行日期。


　　　　　　　　　　　　　　 

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表（廢電風扇及廢鍵盤）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補貼費用

	廢電風扇
	20元/台

	廢鍵盤
	12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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